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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回应金融市场企业融资需求，《民法典》新增了购置款抵押权制度。限制浮动抵押的垄断效力是法律

确立购置款抵押制度的历史动机，购置款抵押权制度有利于拓宽交易融资渠道，促进和保障交易，是各

方当事人潜在之合意，具有正当性。基于购置款抵押权突破了抵押的一般顺位规则，应当明确其适用条

件：抵押物为有形动产，价款债权包含实现购置款抵押权的费用且和抵押物存在因果关系，需抵押物现

实交付后十日内办理抵押登记。购置款抵押权具有超级优先效力，优于在先浮动抵押和固定担保，但是

不能对抗该抵押物买卖之前抵押物上已经存在的抵押权、留置权以及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当出现

多个购置款抵押权并存时，应该按照登记时间确定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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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respond to the financing needs of enterprises in the financial market, The Civil Code has 
added the purchase money security interest. Historically, purchase money security interest was 
created to limit the effectiveness of floating mortgages. The purchase money security interest is 
conducive to broadening the financing channels of transactions, promoting and protecting trans-
actions, and it is the potential agreement of all parties. Based on the fact that purchase money se-
curity interest breaks through the general sequence rule of mortgage, its applicable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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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be clarified: Collateral is tangible movable property, the claim of the price includes the cost 
of realizing the purchase money security interest and has a caus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llateral, 
and the collateral registration should be processed within 10 days after the actual delivery of the 
subject matter. The purchase money security interest has super priority effect, which is superior 
to the floating mortgage and fixed guarantee in advance. However, it cannot fight against the 
mortgage right existing in the mortgaged property before the transfer of the collateral, the lien 
and the priority of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price. When multiple purchase money security inter-
ests coexist, the priority should be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registration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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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今时代，金融极其重要，但没有担保就没有金融。以优化营商环境，解决

企业融资难为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 416 条新增了购置款抵押权制度，

具有重要意义。购置款抵押权还存在“购置款担保权”“购买价款担保权”“价款债权抵押权”“购买

价金担保权”“价金超级优先权”等不同称谓，在我国并未统一术语，比较法上一般称为“purchase money 
security interest”(PMSI)，基于《民法典》416 条的体系以及与国际接轨之目的，将其称为购置款抵押权。 

《民法典》第 416 条规定购置款抵押权担保的抵押物是动产、主债权是价款债权、需要交付后在十

日宽限期内办理登记，但是并未说明动产的范围、价款债权具体内容以及交付方式等，规定过于模糊，

难以理解适用。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以下

简称《担保解释》)第 57 条丰富了购置款抵押权的规定，将价金担保权的法律适用予以类型化，将担保

形式及适用范围进行明确扩张，引起关于适用条件和范围等问题的广泛讨论。 
购置款抵押权是对比较法的借鉴，并不是在我国司法实践基础上设计的，面对复杂多样的商业实践，

我国购置款抵押权的现行立法仅有两个条文，规范内容单薄，不能与购置款抵押权的复杂性以及重要性

相匹配，不能为购置款抵押权的制度构建和司法适用提供较好的指引。因此，为了发挥购置款抵押权之

作用，需要厘清该制度的借鉴之正当性、适用要件和体系效应。 

2. 购置款抵押权的适用基础：正当性阐述 

购置款抵押权是对《民法典》414 条“时间在先，权利在先”受偿顺位规则的突破。有学者认为它

会损害在先担保物权人的信用期待，为保护动产买卖的出卖人的价款请求权而特别规定购置款抵押权，

正当性理由十分勉强[1]。正当性是法律制度规则确立和良好运行的前提，需要对购置款抵押权之正当性

予以阐述。 

2.1. 对抗在先登记的浮动抵押权 

购置款抵押权来源于英国，19 世纪中后期在美国发展成熟，浮动抵押制度贯穿其发展始终[2]。在美

国《统一商法典》的起草过程中，立法者青睐浮动抵押之高效率，但担忧在先浮动抵押权人对债务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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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最终立法者通过设立购置款抵押权对抗浮动抵押之垄断效力[3]。因此，限制浮动抵押权的效力是

法律设立购置款抵押权之动机。 
浮动抵押权的抵押物是债务人现有的以及将有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浮动抵押权支

配的是流动中的财产，实现浮动抵押权时具体的抵押财产才能确立；和固定抵押权不同，浮动抵押权的

效力当然及于将来取得的财产[4]。因此流入浮动抵押财产的特定物将自动变为浮动抵押财产，浮动抵押

权人具有独占性的优先权，在实践中可能通过浮动担保实现融资垄断和经营控制，导致浮动抵押权制度

被滥用。所以，如果按照“登记在先，效力在先”的规则，会导致债务人在需要资金支持时，其他债权

人不敢对其提供融资，债务人难以获得新的融资，不能满足经营发展之需。即使最终有融资且融资人的

投资促成了财产的增加，最后却是浮动抵押权人不劳而获，其获得此种额外的利益并没有正当性。因此，

为了防止财产的自动流入，促进融资，维护公平与利益，需要建立购置款抵押权制度。为防止新增财产

自动流入已设定的动产担保权，扩宽再融资渠道，有必要承认购置款抵押权超优先顺位[5]。 

2.2. 平衡各方利益，促进和保障交易 

购置款抵押权目的是促进融资，其有利于扩展融资渠道，促进和保障交易。 
首先，在购置款抵押交易中，债务人抵押的动产是该购置物，也就是说债务人不用提供其他财产就

可以实现融资目的。买方无须借助其他财产担保即可实现融资购买之目的，其开辟了更为广泛的融资担

保路径[6]。新的资产能够提高债务人的盈利能力，提升债务人的清偿能力。 
其次，在购置款抵押权中，出卖人将自己的所有权降为担保物权，贷款人承受投资风险，因此基于

公平原则，应该对其予以补偿。价金债权人可能是出卖人，也可能是银行等贷款人，购置款抵押权以超

级优先顺位减少了买卖和投资风险，价金债权人的价款债权得到保护，提高了其向债务人提供贷款的积

极性。这一规则的适用，不仅会有力地保护购买价金担保权人的利益，也将为浮动抵押权人扩展融资渠

道提供便利[7]。 
最后，虽然价款优先权拥有极高的受偿顺位，但是这并未损害在先担保权人的利益。一方面，担保

物是债务人通过融资新得的，债务人的净资产并未减少；另一方面，通过再融资，债务人财产能力增强，

对在先担保人来说是有利的。买受人的融资需求得以满足，很有可能会有利于自身经营发展，从而也可

能有利于顺利清偿在先债权人的债权[8]。 

2.3. 潜在合意说证成 

正是基于购置款抵押权可以平衡三方之利益，对债务人、价金债权人、在先担保权人均有利无弊。

假设三方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交流协商，也会达成购置款抵押权相同结果，所以说购置款抵押权之规定是

符合当事人预期的，潜在的当事人合意之选择。如三方进行谈判，谈判结果很大概率也是在先担保人放

弃其优先顺位，甘愿顺位居次，即购置款抵押权是当事人潜在合意，因此法律直接加以规定，可以促进

整体社会效益[9]。 

3. 购置款抵押权的适用条件：特殊规则的严格限制 

购置款抵押权作为一项特殊规则，突破了“登记在先，权利在先”的原则，法律应该对该规则的适

用做严格的限制，防止其被滥用。《民法典》及《担保解释》的两个条文并未对其要件作详细规定，因

此有必要探讨其适用条件。 

3.1. 抵押物须为有形动产 

我国法律规定购置款抵押权的客体限于动产，依物权法定原则，不动产上不可设定购置款抵押权。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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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法对不动产抵押权以登记作为设立条件，且严格按照登记的时间先后确定其顺位，不会产生因登记的延

迟而导致抵押权顺位确定的问题，这与动产抵押不同，故没有必要将不动产抵押权纳入购买价款担保权[10]。 
知识产权等无形财产也不能作为动产买卖价款抵押权的抵押物。首先，根据文义解释，《民法典》

416 条规定购置款抵押权的客体是“抵押物”而不是“抵押财产”；其次，根据体系解释，财产权利上

只能设立质权，无形财产作为购置款抵押权的客体具有法律上的障碍[11]。因此，购置款抵押权的抵押物

是有形动产。 

3.2. 被担保的财产为价款债权 

购置款抵押权担保的财产是价款债权。首先，购置款抵押权中价款债权的范围不仅仅是抵押物本身

价款，还应该包括交付等实现购置款抵押权的价款。虽然从文义出发，购置价款抵押权担保的债权限于

购置抵押物的价款，但从立法目的角度考量，债务人为获取抵押物上的权利而产生的相关费用，原则上

都应属于价款债务[12]。 
其次，价款债权与抵押物之间应该存在因果关系，价款债权与抵押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即抵押担保的

债权提供的融资必须用于购买抵押物，也就是说价款债权是因为购买抵押物的价款而产生的。价款债权

与抵押物之间的牵连，可以是基于同一法律关系而发生的牵连，如同一买卖合同约定的价款债权和标的

物；也可以是基于不同法律关系而发生的事实上的牵连，如买受人借款用于购买抵押物，出借人对买受

人享有的借款本息债权，与该抵押物之间的牵连[13]。 

3.3. 在标的物交付后 10 日内办理抵押登记 

《民法典》设置了 10 天的登记宽限期，只有在动产交付之日起 10 日内完成登记公示的，才成立购

置款抵押权，未按期登记的权利不论是晚于 10 天后登记还是一直未登记，都不具备超级优先效力。因此

购置款抵押权要获得超级优先顺位，应当满足登记要件。 
实践中的标的物买卖往往是即时交易，法律为购置款抵押权的登记设置一定的宽限期是符合交易现实

的方案[14]。若规定先登记后交付，则意味着双方要准备好相关材料并完成抵押登记后才能交付，不利于

商品流通，违背经济市场追求效率之原则和商业惯例。但是如果不限制抵押登记的时间，就等于在该动产

上设立了隐形担保，加大了交易风险。因此 10 天宽限期的设置体现了立法对交易效率与交易安全的平衡。 
宽限期起算点是标的物交付，交付分为现实交付和观念交付。基于对第三人信赖利益的保护，价款

担保权的交付方式应限定为现实交付，暂时排除观念交付的形式，除非法律赋予第三人更多调查知情的

保护[15]。交付的标准达到交付外观的标准即可，在交付动产之后，便已经形成权利外观，足以令第三人

判断是否继续设立担保物权，既可以保护第三人利益，也有利于保护以潜在债权人为代表的交易安全。

若该抵押权在标的物交付后十日内办理登记的，则不仅可以从其登记时间点向后具有抵押权之对抗力，

还可据《民法典》第 416 条成为具有溯及效力的购置价款抵押权[16]。也就是说购置款抵押权登记所生的

超级优先顺位具有溯及效力，可以溯及至交付日期。 
有学者提出债务人对在先债权人的通知义务，其认为若不对债务人提出通知之义务，会对在先浮动

抵押权人产生不利影响，并对该义务作出了一定的制度构建[17]。这种观点值得商榷，购置款抵押权是为

了促进融资设立，其抵押物是新流入的财产，其存在不仅不会损害在先浮动抵押权人，反而会因为促进

融资提高债务人经营能力而使在先抵押权人受益，所以通知并不是设立的要件。 

4. 购置款抵押权的效力：权利竞存规则研究 

购置款抵押权核心的法律效力是其后来居上的超级优先顺位，对购置款抵押权和其他权利竞存时的

法律效力需要进行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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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购置款抵押权与其他意定担保物权竞存 

购置款抵押权具有超级优先效力，购置款抵押权人优先于债务人的其他担保物权人受偿。购置款抵

押权目的是应对浮动抵押产生的“吸虹效应”，购置款抵押权优先于在先浮动抵押符合动产浮动担保中

各方当事人对担保范围的期待，因此购置款抵押权适用于动产浮动抵押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 
购置款抵押权是否优先于在先固定抵押之情形存在争议。《民法典》416 条并未限定优先权的范围

只能是浮动抵押，《担保解释》第 57 条第 2 款规定购置款抵押权适用于固定担保。有学者对此持反对

观点，认为将优先的担保权利范围扩张到所有担保权利是不妥当的，应当作限缩解释。将购置款抵押

权扩张适用至固定担保，实际上意味着在后登记的购置款抵押权人有可能优先于在先登记的各种固定

担保权人，将导致《民法典》第 414 条的规则被完全架空，在先担保权利人的利益遭受侵害，增加道

德风险，降低整体的融资效率[18]。虽然购置款抵押权因限制浮动抵押的垄断效力而出现的，但其融资

功能是我国立法的主要目的，超级优先顺位是抵押权人用本来的所有权换来的，将其适用于固定抵押

情形有利于扩展融资渠道。为了契合立法目的，达到法益的实质公平，购置款抵押权应优先于在先的

固定抵押。 
购置款抵押权的超级优先顺位对抗的是买受人的其他担保物权人，而不能对抗抵押物买卖之前抵押

物上已经设定的抵押权。《民法典》406 条重构了抵押物转让规则，抵押人可以在抵押期间转让抵押财

产，抵押财产转让原则上不影响抵押权。从文义上看，《民法典》第 416 条仅规定了价款抵押权人优先

于买受人的“其他担保物权人”，在与所有权的追及限制关系层面，第 416 条似并未赋予价款抵押权以

特殊地位[19]。因此如果抵押物转让之前就存在负担，虽然出卖人对抵押物的所有权通过融资担保交易转

化为了购置款抵押权，但是该优先顺位针对的是买受人的债权人，而不是出卖人自己的债权人，购置款

抵押权不能对抗该抵押物买卖之前抵押物上已经存在的抵押权。 

4.2. 多个购置款抵押权竞存 

购置款抵押权是为了融资目的而设立，所以债务人为了融资之需要，可能同时在该动产上向出卖人

和金融机构设置购置款抵押权，这就会出现多个购置款抵押权竞存的情形。《民法典》416 条并未对其

进行规定，因此学者们基于比较法研究和体系、目的解释等提出分主体、依登记、按比例这三种方案。

《担保解释》对此作出规定之前，曾经出现过三种处理方案：第一种是参照《民法典》第 414 条规定，

依登记先后确定优先受偿权；第二种是出卖人的购置款抵押权优先于贷款人等其他主体的购置款抵押权，

无论登记先后顺位；此外，还有“不区分先后顺位和信用者，以平等保护的模式处理价金担保权竞存”

的主张[20]。首先，不管是出卖人还是贷款人其出资都起到为债务人提供融资担保的功能，没必要进行区

分，且不区分主体符合民法平等保护原则，有利于体系清晰化[21]。其次，比起平等保护，按照登记时间

予以区分符合担保顺位统一规则，也更符合公平之原则，利于实践操作。因此，按照登记时间确定购置

款抵押权的顺位具有合理性。《担保解释》亦是规定按照登记时间确定购置款抵押权之间的优先顺位。 

4.3. 购置款抵押权与留置权竞存 

当负担了购置款抵押权的动产又被保管人等留置权人合法留置的，会发生购置款抵押权与留置权的

竞存。《民法典》416 条明确留置权优先于购置款抵押权受偿，具有正当性。首先，作为法定担保物权

的留置权优先于作为意定担保物权的购置款抵押权。其次，留置权一般数额较小，将其顺位优先对购置

款抵押权人影响较小，反之则不然。最后，留置权与加工、修理等行为相关，会维持或增加担保物的价

值，基于维护劳动者权益和利益平衡，应赋予其优先受偿的地位[22]。从权利风险来看，留置权的风险成

本更高；从利益状态来看，因留置物中的劳动价值，留置权人不应承担物上责任；从交易习惯来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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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权人无审查动产上抵押登记的义务；无论是“先押后留”还是“先留后押”，留置权始终处于优先顺

位[23]。因此，购置款抵押权超级优先顺位效力不能对抗留置权。 

4.4. 购置款抵押权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竞存 

当债务人在购买建筑材料时设立购置款抵押权，建筑材料又通过施工成为建筑工程的一部分时，会

发生购置款抵押权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竞存。现有立法并未给出回答，需要通过解释予以应对。 
对此，理论上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购置款抵押权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抵押权人不

提供建筑材料，承包人无法施工，承包人的施工并不会增加建筑材料价值[3]。有学者对此提出反对意见，

其认为原建筑材料的价值相比，建筑工程的价值明显增加；承包人在施工前先确认建筑材料上是否负担

抵押权不符合常理；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留置权境况相同，应该得到同样对待；购置款抵押权劣后于建

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会超出债权人的预期[24]。 
区分权利之顺位要从权利性质和目的等进行判断。首先，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法定优先受偿

权，而购置款抵押权是意定担保物权。其次，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保障的是建筑工人的基本生存权

益，而购置款抵押权旨在拓宽交易融资渠道，所保护的法益是市场经济利益，生存权益比经济利益更重

要。所以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优于购置款抵押权。 

5. 结语 

购置款抵押权可以限制浮动抵押权之垄断效力、促进融资与交易发展，是当事人潜在之合意，具有

正当性。基于其超级优先顺位，应该明确购置款抵押权的适用条件：购置款抵押权的抵押物为有形动产，

价款债权包括实现购置款抵押权之费用且和抵押物存在因果关系、动产现实交付 10 日内需要办理抵押登

记。购置款抵押权原则上优于其他担保物权，但是其不能对抗抵押物转让前抵押物上已经存在的抵押权、

留置权以及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当多个购置款抵押权并存时，应该按照登记确定顺位。购置款抵

押权可以促进融资和交易，优化营商环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因此明确购置款

抵押权的适用基础、条件和效力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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